
一、总则

1、投标人必须认真阅读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所有条款，包括技术规格。投标人所供服务的技

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与要求。

2、投标人在中标后，同意将本部分内容作为双方共同签署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效力。

二、项目需求

（一）概述及需求

1.项目概况：本项目依据《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市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等及上海市相关文件制定，对奉贤区

行政域内 2026 年在建工程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

2.项目名称：2026 年奉贤区危大工程安全检查第三方服务项目；

3.项目主要内容、数量及要求：对本区行政区域在建工程项目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主要抽查施工现场建筑起重吊装设备、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

深基坑工程和钢结构工程等的安全生产情况；

4.项目地址：上海市奉贤区；

5.★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全部工作且通过验收。

6.★其他事项：每名供应商最多中 1包。

（二）项目服务范围

奉贤区行政域内在建工程，围绕施工现场安装使用的建筑机械设备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开展安全质量监管，以重大危险源为主要检查内容。

具体如下：

1）建筑机械设备：包括塔式起重机、外用电梯（人货两用电梯、货梯）、物料提升机、

吊篮等起重吊装设备和桩基施工机械；

2）脚手架工程：包括超过 24 米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悬挑脚手架等；

3）模板工程：重点是高大模板支撑系统；

4）深基坑工程：重点是开挖深度超出一定规模的深基坑工程；

5）钢结构工程；

6）其他危大工程。



（三）项目工作内容

1）程序性监督：对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相关单位及人员履行法定安全责任

和义务的情况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等规定和工程强制性标准的要求进行检查；

2）实体性监督：对机械设备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实际情况是否能够满足法律法

规和工程强制性标准的要求进行检查；

3）开展专项检查活动；

4）突发事件紧急报告；

5）参与事故调查处理；

6）反馈总结：工作完成后形成区域安全质量分析评估报告，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提出工

作建议。

建筑工程第三方安全质量后应提交下列文件：

1）监督检查记录（包含影像资料）；

2）每半年区域安全质量分析评估报告。

（四）检查服务和检查人员要求

检查服务要求：

1)服务机构应当严格按照现行有效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和规程独立开展监督检查工

作，不受任何干扰和影响，保证监督检查结果客观、公正、准确；

2)为确保监督检查质量，危大工程每项目每次检查至少 3 名检查人员，建筑机械设备每

次检查至少 2名检查人员；

3)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档案制度，保证档案齐备，原始记录和检查报告内容必须清晰、

完整、规范；

4)服务机构应当对检查人员开展职业安全健康教育和监督工作、专业技术的培训，购买

人身意外保险，检查人员在接受培训后方能上岗；

5)服务机构应当确保机构与监督项目和相关参建单位没有利益关联；

6)服务机构应当确保检查人员与监督项目和相关参建单位没有利益关联，有利益关联的

检查人员应当主动回避；

7)服务机构不得将监督服务转包、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检查人员要求：

1)检查人员必须为投标人本单位的职工，年龄小于 60 周岁，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



承担过同类工程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的实践经历；

2)检查人员应当遵守廉洁协议和廉洁自律承诺书，不得借助监督工作干涉正常的施工活

动或从中谋取私利，包括但不限于向监督项目的参建单位推荐或指定材料、设备的供应商、

推荐他人承接监督项目的分包工程等；

3)包件二，三的检查人员必须持有相关专业的技术职称，并均应具有工程师资格或具有

专业检测资格证书；

4)起重吊装设备的检查人员应具有健康证；

5)无人机巡检的检查人员需具有 utc 或 caac 或 aopa 证书。

（五）收费标准

服务单价按下表计取，最终按实结算

包件 1、包件 2、包件 3如下表格：

包件二

序号
第三方监督服务

内容

数量

（项目数）
频次

单价

（元/次）

★供应商单价报价

超过该金额将作无

效投标处理

合计

（元） 备注

1
建筑机械设备

（塔式起重机）
166 每半年 1次 1500 249000

2
建筑机械设备

（施工升降机）
136 每半年 1次 1500 204000

3
建筑机械设备

（物料提升机）
32 每半年 1次 1500 48000



包件一

序号
第三方监督服务

内容

数量

（项目数）
频次

单价

（元/次）

★供应商单价报价

超过该金额将作无

效投标处理

合计

（元） 备注

1 无人机巡检

10 架次（天） 4000 40000

100 架次（次） 600 60000

包件三

序号
第三方监督服务

内容

数量

（项目数）
频次

单价

（元/次）

★供应商单价报

价超过该金额将

作无效投标处理

合计

（元）

备注

1 高支模 16 1 次 4000 64000

2 深基坑 20

开挖前 1次，开

挖过程中 2 到 3

次

4000 80000

超过 7 米检

查频次为 4

次；5米至 7

米范围内检

查频次为 3

次

3 钢结构 22
吊装前 1次，吊

装过程中 1次
4000 88000

4 脚手架 20 每季度 1 次 4000 80000

5 其他危大工程 22 1 次 4000 88000

装配式安装

工程、幕墙

安装等



（六）中标供应商服务工作量

1、中标供应商服务工作量以招标方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安排后签订的服务合同为准。

（七）付款方式

根据上级财政拨款时间，结合项目服务进度进行支付。

（八）项目考核办法

本项目中标后服务考核由奉贤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负责，具体考核办法如下：

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的履职履责意识和工作质量，为奉贤区建设工程安全

保驾护航，根据市和区有关部门的规定以及第三服务合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对奉贤区建筑工地开展的委托检查工作的考

核。

第三条 考核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月度考核，季度反馈，年度奖惩的措施。

第四条 本办法由奉贤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以下简称安质监站）负责实施。

第二章 考核组织机构及内容

第五条 安质监站成立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考核领导小组，由站长担任组长，分管副站长

担任副组长，考核领导小组由督查科、巡查科等相关负责人组成。

第六条 考核主要内容：人员管理、组织架构、服务方案，服务效率，信息报送、资料归

档、工作纪律等。

第三章 考核实施

第七条 考核将依据现场检查、定期检查得分情况按照相应权重进行综合评定。

第八条 日常考核根据考核内容制定考核表，每季度对第三方开展工作情况实施打分，并

根据季度打分，统计出年度考核得分。

第九条 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70 分以上为合格，70 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十条 考核期间出现以下情况为不合格。

（一） 被检查对象投诉存在廉政问题，经查属实的。

（二） 发生弄虚作假的行为。



（三） 发生事故的工地，责任与第三方有关的行为。

第十一条 考核综合评定，督查科对各个阶段的考核评分进行整理、汇总，统一报安质监

站考核领导小组。

第四章 考核结果

第十二条 发生本考核办法第十条第一项与第二项的情形，对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处以

单次服务费金额五倍的罚款。

第十三条 发生本考核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的情形，对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处以单次服务

费金额二十倍的罚款。

第十四条 对于考核合格的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优先考虑下一年度的第三方技术服务

委托；对于考核不合格的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暂停下一年度的第三方技术服务委托资

格。

（九）售后服务基本要求

1、投标人应保障服务的可行性、具体性、是否针对性、处罚措施是否便于日后操作提出

相应方案；

2、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编制详细的售后服务计划。

（十）其他

本项目仅面向中小企业，本项目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